








担任，团队成员主要由行业企业相关专家、我校教师组成，其

中微专业负责人需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第十二条微专业课程负责人需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对

所担任课程进行建设、实施和考核负责。

第五章 实施与管理

第十三条微专业所在学院填写并向教务处提交《黄淮学院

微专业建设申请书》 《 黄淮学院微专业培养方案》 , 材料公示

无异议后，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，并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

议通过后实施。

第十四条通过审议的每个微专业面向相关学科专业大三学

生招生，建议实行“三学期”授课，即可以利用学年学期的课余

时间和大三暑假一个月时间开展教学活动，各微专业招生人数

的下限为20人，学生自愿报名， 由微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宣传、

选拔，并按照《黄淮学院微专业培养方案》 等要求开展培养工

作，培养周期原则上不超过1学年。

第十五条每个微专业需开设5～ 8门课程、10～ 20个学分，

可采用线上、线下、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，其

中线上学时总量不超过40%。

第十六条微专业所在学院须制定过程管理制度，形成科学

合理、高效的微专业管理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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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考核与验收

第十八条考核验收主要内容包括：

(一)教学与管理团队。教学团队坚持立德树人，师德师

风好；教学经验丰富，教学能力与水平高，教学特色鲜明，能

将专业知识、能力培养、价值引领有机融合；责任感强、团结

协作精神好；教学团队常态化开展微专业建设和教学研讨活

动； 管理人员配备齐全，具有完整、规范的微专业管理档案材

料

第十七条教务处每学年末，在各微专业自评基础上，学校

组织专家对微专业进行考核，考核合格的微专业在下一年度直

接进入招生环节；考核不合格的将终止该微专业招生。

。

(二) 教学内容。课程内容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跨学科特

点，符合科学性、先进性和教育教学的规律，能及时将跨学科

最新发展成果和教研教改成果引入教学；课程具有高阶性、创

新性、挑战度，符合“四新”发展新要求及学科专业交叉融合趋

势。

(三) 教学方法与手段。突出“学生中心”的理念，能做到

因材施教，重视以“自 主、探究、合作”为特征的启发式、探究

式、讨论式、参与式、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的运用，积极采用线

上、线上线下混合、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

极性和主动性，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

6












